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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期 銷過格數

警告乙次
一個月

6

警告兩次 12

小過乙次
兩個月

18

小過兩次 27

大過乙次
四個月

36

大過兩次 72

考核規定
●銷過核定作業每次以壹案為準，由警告處分開始申請。
●銷過輔導考核期間，而再違犯任何校規核定警告以上
懲處者，現行銷過作廢。

考核
時限懲處

種類


